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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7-2018学年学业警示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

根据《滨州医学院学生学业警示办法》（滨医行发〔2015〕126号）的要求，经审核在校学生的学习成绩及获得学分，2017-2018学年学业警示共有683名学生达到学业预警条件，125名学生达到留级预警条件，36名学生达到留级条件，4名学生达到退学条件，现就警示工作通知如下：（本学期赴美带薪实习的学生学业警示工作，在其缓考成绩明确后另行安排。）

各院（系）要及时向学生下达学业警示通知，达到留级条件的学生，请务必于10月24日前，将学生留级手续办理完毕，跟随下一年级相同专业继续学习。达到退学条件的学生，请务必于10月24日前，将退学手续办理完毕。

各院（系）应根据警示情况建立学业警示档案，积极联系学生家长配合共同做好学生帮扶工作，督促、指导学生补修不及格课程和所欠学分。

各院（系）应加强对学业警示留级学生的选课指导。留级的学生可在课程不冲突的条件下跨年级选修未通过的课程，具体选课事宜如下：

一、重修选课范围

1、2016-2017学年所有必修环节考核成绩不及格（补考前）的课程。

2、2016-2017学年之前经补考、重修后仍不及格的必修课。

3、当前所在专业年级已开设而学生未修读的必修课。

4、为提高课程成绩绩点，学生自愿重修的2016-2017学年的其他考核成绩及格的必修课。

5、2016-2017学年限定选修课未通过的课程。

二、选课要求

选课应填写《滨州医学院课程补退改选申请表》（见附件3），将申请表与成绩单交所在院（系），必修课补退改选由院（系）办理，选修课补退改选由教务处办理。本学期选课应于10月24日前办理；下学期选课应在下学期开学二周内办理。

三、本学年课程结束后，将按照学生本学年所选修的全部课程考核成绩进行学业警示成绩审核。

四、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的选课，本学期修读的课程成绩将不予认可。

附件：

1. 2017-2018学年学生学业警示一览表

2. 滨州医学院学生学业警示通知书

3. 滨州医学院课程补退改选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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